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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文件 
 

南医大学〔2021〕16号 
 

 

关于调整2021年秋季学期本科生返校 

报到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和南京市有关工作要求，我校 2021

年秋季学期本科生返校报到将实行“分期分批、错时错峰”的工

作安排，具体如下： 

一、返校报到日程 

（一）时间安排 

本科生老生 9月 19日、23日和 24日分三批返校报到，2021

级新生 10月 9日、10日分两批报到，每天报到时间为 8:30-17:00

（8:30-17:00到校，江宁校区分为东门和南门进入，详见“报到

当日流程”；17:00后到校的，统一从南门进入）。 

（二）老生返校安排（59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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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批返校报到（9月 19日）1110人 

见习或驻点本科生返校 

2.第二批返校报到（9月 23日）2496人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外国语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二临床医学院、第四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 

3. 第三批返校报到（9月 24日）2353人 

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护理学院、医政学院、

口腔医学院、儿科学院 

（三）2021级新生报到安排（2800人） 

1.第一批报到（10月 9日）1412人 

药学院、护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第四临

床医学院、康复医学院、儿科学院 

2.第二批报到（10月 10日）1388人 

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医

政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医学影像学院 

二、返校报到条件 

根据当前学生所处地域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分为暂不返

校、暂缓返校、返校隔离、正常返校四大类。 

（一）第一类：暂不返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暂不返校。 

1.本人或家属诊断为新冠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

染者的学生，一律暂不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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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以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发布信息为准，下同）或返校途中必须经停该地区的学生，

一律暂不返校。 

3.目前仍在国/境外（不含澳门）的学生，暂不返校。具体

返校安排视所在国/地区的疫情公告和防控指引再定。 

（二）第二类：暂缓返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暂缓返校。 

1.返校前 21天内与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密接或

次密接史的学生，一律暂缓返校。 

2.返校前 21 天有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设区市旅居史的学

生，一律暂缓返校。 

3.返校前 14 天内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学生，一律暂缓

返校。 

4.从国/境外（澳门地区除外）回国入境，在入境地集中医

学观察 14 天后，连续居家（或定点）隔离未满 14天的，一律暂

缓返校。 

5.凡参与支援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的学生，志愿服务结束后未

满 14天的，一律暂缓返校。要在开学入校前 14天向相关组织申

请离岗，并自觉进行居家隔离观察 14天。 

（三）第三类：返校隔离 

1.返校路途中乘坐过疫情防控寻人车（班）次，且目前无发

热或呼吸道症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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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咽痛、呼吸困难或腹泻

等，特别是体温≥37.3℃（除额温或耳温测量外，还需用医用体

温计进行专业检测），未能排除诊断但目前无需住院治疗的。 

3.其他特殊情况需要隔离医学观察的。 

经治疗，症状消失，观察 14天无异常，排除新冠病毒感染，

可申请解除隔离。 

（四）第四类：正常返校 

返校前 21 天所在设区市（含澳门地区）为低风险地区，且

返校前 14天每日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监测无风险的，向所在学院

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可返校。 

经审核符合返校条件的学生，由各学院以短信、电子邮件或

微信等方式通知，并以收到反馈的确认信息为准。各学院要提前

收集返校学生返校行程，多方式、多途径向学生推送返程途中安

全防护提醒信息。 

三、报到前准备 

（一）健康打卡。做好每日健康状况及行程动态的信息申报。

未按照要求完成健康打卡的学生，秋季开学暂缓入校。 

（二）接种疫苗。请在报到前接种新冠疫苗，未能接种疫苗

的，请提交书面情况说明。 

（三）做核酸检测。在正式返校前一天，学生应向学校提交

48小时内（从入校日零点起算）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由学院

进行进校审核。 



 —5— 

（四）学生提交报到申请。老生通过返校疫情管理系统申请

返校，2021级新生通过迎新系统申请入校报到。审核通过接到学

校正式通知后，学生方可返校报到。学生务必如实填报个人情况，

对个人漏报、瞒报、谎报旅居史、健康监测等有关信息，违反疫

情防控规章制度以及未经批准擅自提前返校的，一经查实，严肃

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未提交报到申请或

提交申请未获通过的，不得报到。 

各批次学生返校报到申请审核时间节点安排 

  时间 

批次 
学生提交

申请时间 

学院完成 

预审核时间 

学生在线提交

核酸检测证明

时间 

学院完成 

审核时间 

学生返校 

报到时间 

第一批次

老生 
9月 13日 9月 15日 

9月 17日零点 

-9月 18日 19点 

9月 18日 

20点前 
9月 19日 

第二批次

老生 
9月 17日 9月 19日 

9月 21日零点 

-9月 22日 19点 

9月 22日 

20点前 
9月 23日 

第三批次

老生 
9月 18日 9月 20日 

9月 22日零点 

-9月 23日 19点 

9月 23日 

20点前 
9月 24日 

第一批次

新生 
10月 3日 10月 5日 

10月 7日零点 

-10月 8日 19点 

10月 8日

20点前 
10月 9日 

第二批次

新生 
10月 4日 10月 6日 

10月 8日零点 

-10月 9日 19点 

10月 9日

20点前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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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准备防护用品。学生提前准备好返校途中以及开学后

生活学习所需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

口罩、一次性手套、体温计、就餐餐具、消毒酒精棉片或速干手

消毒剂等。经济困难学生，如果准备个人防护用品确有困难，可

以在返校前和辅导员联系登记。 

四、返校途中以及报到当日流程 

（一）返校途中做好防护措施 

1.学生返校途中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长途出行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应尽量选择直达方式，减

少换乘。途中除进餐外，需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外科

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进站、等候、换乘时，应保持人际距

离，避免聚集。要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以配合可能的相关密

切接触者调查。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

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直接接触门把手、

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进

行擦拭清洁处理。 

3.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咽痛、流涕、腹泻、乏力、

嗅（味）觉减退、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在飞机、

火车等交通工具以及机场、火车站，应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健

康检测、防疫管理等，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二）报到当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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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根据到校交通方式的不同进行分流：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返校的学生（含出租车），从学校南门步行进校（江宁区龙眠大

道 101号）；乘坐私家车返校的学生，从学校东门步行进校（江宁

区亮青路）。车辆及亲友不可进入校园。 

2.报到流程： 

（1）“一测二核三查四通过”：测量体温，核对苏康码、行

程码，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疫苗接种证明、（迎新系统或返校系统

审核通过的）通行二维码，审核无误后方可进校报到。 

（2）学生进入公寓,须由宿舍管理人员进行第二次体温检测,

核对学生信息。老生刷校园卡登记后进入，新生扫“今日校园”

二维码登记后进入。 

（3）学生返校当天在江宁校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见习或驻

点本科生核酸检测在教学基地完成。 

五、返校报到后相关工作 

（一）坚持健康监测。本科生报到后继续实行每日健康打卡。

如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可疑症状，本人应及时通过“今日校

园”系统上报；同班、同寝室学生第一时间向辅导员或宿管站报

告。 

    （二）学生公寓日常实行门禁系统管理。学生刷卡进入公寓，

并由宿舍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三）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严格校园管控，学生“非必要不

出校”，如有特殊情况需申请出校的，进入“今日校园”中“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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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电子通行证”申请出校。 

（四）加强教育管理。各学院应对本科生加强传染病防控知

识的教育，切实保障学生安全；及时了解并关心本科生的思想动

态和身心状态。 

（五）实行线上教学。原则上，学生返校报到后两周内进行

线上教学。 

 

    请各学院按要求做好开学报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通知到

每一位学生，确保开学报到工作的安全有序。如因疫情形势变化

或上级新规定对相关要求进行调整的，按最新通知执行。 

 

 

学生工作处（部） 

2021年 9月 5日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9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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